
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

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关于申报
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和

年度项目的通知

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，厅属各单位，各有关高校、单位:

近日，文化和旅游部下发《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

重大项目招标公告》《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申报公

告》（具体见文化和旅游部官网），要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组织有关单位积极申报。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进行广泛发动，

对照申报公告要求，积极做好申报组织和审核把关工作，要严格

审核《申报书》的所有栏目内容工作，特别是严格审核申报资格、

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、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，通过

申报系统签署明确意见，承担信誉保证。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申报程序和时间安排做好申报工作。申请

人及所在单位网上集中申报和审核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3 月

15 日，逾期系统关闭不予受理申报及审核。各申报单位完成本

级资格审查及项目提交后，要同时将系统生成的本单位项目汇总

表打印盖章报送至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科技与教育处。




